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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就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提交的意見書所作的回應  

 

律師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侍產假的定義  

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 )第 2 條，“產假”

指女性僱員因懷孕或分娩而…缺勤的期間，而

根據《2014 年僱傭 (修訂 )條例草案》 (《條例

草案》 )的建議，“侍產假”指第 IIIA 部所規

定的侍產假。律師會要求政府當局澄清為何

產假和建議的侍產假定義兩者在結構上有差

異。  

 

建議的侍產假定義清晰明確。有關定義無須與現時產

假的定義採用相同結構。值得注意的是，在《僱傭條

例》第 2 條，年假定義與建議的侍產假定義在結構上

相同。  

 

* 根據《僱傭條例》第 2 條，“年假”指第 VIIIA 部

所規定的年假。  

“父親”一詞的意思  

就擬議新增的第 15D(1)(a)條而言，應在《條

例草案》為 “父親 ”一詞提供定義，有關定義可

參考《父母與子女條例》 (第 429 章 )。 

 

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一名男子若曾與一名子女的

母親結婚，或他在該子女的出生證明書上獲登記為父

親，他便被推定為該子女的父親。根據立法建議，合

資格的男性僱員可在其嬰兒的出生證明書發出前放取

侍產假，而男性僱員是否有權享有侍產假，並不取決

於他與嬰兒的母親是否有合法婚姻關係。若參照《父

母與子女條例》為擬議新增的第 15D(1)(a)條給 “父親 ”

Annex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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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一詞作定義，會令沒有與嬰兒的母親結婚的僱員，在

嬰兒的出生證明書發出前，無權放取侍產假。這並不

符合我們的政策意向。  

根據《條例草案》，僱員必須是嬰兒「法律上的父親」，

即其姓名須在嬰兒的出生證明書上獲記為嬰兒的父

親，才有權享有侍產假薪酬。  

通知規定  

就擬議新增的第 15E(1)(a)(i)條所規定的 3 個

月通知期，建議由僱員放取首天侍產假的日

期而非由嬰兒的預產期計算。  

 

個別僱員放取侍產假的確實日期，視乎僱員的家庭狀

況、初生嬰兒的母親及嬰兒的生理狀況等種種因素而

定。在給予僱主 3 個月的預先通知時，僱員可能尚未

能決定何時放取首天侍產假。  

嬰兒的預產期已在嬰兒母親的醫生證明書上列明，有

關資料在嬰兒母親懷孕初期已可取得。以嬰兒的預產

期而非僱員放取首天侍產假的日期作為僱員須何時通

知僱主的參考點，能為僱主及僱員就實施侍產假的安

排提供確定性。  

僱員的書面陳述  

擬議新增的第 15E(2)條訂明關於侍產假的通

 

考慮到 (i)目前大多數僱主均沒有要求僱員在有需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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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規定，當中建議的書面陳述，應屬僱員必

須符合才可享有侍產假的條件。僱員至低限

度應於放取首天侍產假時提交該書面陳述。  

取各種假期時提交書面申請；(ii)女性僱員在放取產假

時可口頭通知僱主其已懷孕，並且只在僱主要求時才

須提交醫生證明書，故此，就僱員以何種方式預先通

知僱主其打算放取侍產假方面，《條例草案》建議採用

一個簡單和類近產假的機制，以方便僱員遵從，同時

亦為僱主提供一定彈性以減省行政不便。根據擬議新

增的第 15E(2)條，僱主有權決定是否需要僱員提交書

面陳述。如僱主認為有需要，可要求僱員提交有關陳

述。  

每日平均工資的計算方法  

有關每日平均工資計算方法的擬議新增的第

15H(3)條，等同現行《僱傭條例》有關訂明產

假薪酬每日平均工資計算方法的第 14(3B)

條，但兩者寫法不同，其原因為何。似乎當

局有意將《僱傭條例》下有關“不予計算的

期間”的提述改為“豁除期間”。  

 

擬議新增的第 15H(3)條和現行第 14(3B)條在結構上有

兩個主要分別。首先，根據擬議新增的第 15H(3)條，

在計算僱員的每日平均工資時，無須顧及某期間以及

就該期間付給僱員的工資；而根據現行第 14(3B)條，

某期間以及就該期間付給僱員的工資均不計算在內。

與現行第 14(3B)條相比，擬議新增的第 15H(3)條的寫

法可避免使用夾層式條文 (即在句子開首及結尾部份

之間夾雜一組段落 )。第二，擬議新增的第 15H(3)條在

(a)段列明不計算在內的期間 (該段期間被標籤定義為

豁除期間 )，而不計算在內的工資是在豁除期間付給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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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員的工資；而現行第 14(3B)條在 (a)段列明不計算在內

的期間，而不計算在內的工資則為就第 (a)段提述的期

間付給僱員的工資。在擬議新增的第 15H(3)(a)條加入

豁除期間的標籤定義，可使擬議新增的第 15H(3)(b)條

更簡單明確。縱使兩者在結構上有些微差別，就侍產

假薪酬擬議新增的第 15H(3)條，與有關產假薪酬的現

行第 14(3B)條，兩者就計算每日平均工資的方法是完

全一樣的。  

 

修訂條款 (疾病津貼 ) 

廢除中文文本 “《醫院、療養院及留產院登記

條例》 ” 的建議並不正確，因為現行《僱傭

條例》第 33(6)(a)條並沒有該中文文本。  

 

建議廢除的 “《醫院、療養院及留產院登記條例》”中文文

本，載於《僱傭條例》第 33(6)(a)條的中文版本。 

 

 




